山西农业大学就业工作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一级指标
	考核项目
	主要内容及标准
	分值
	得分
	评分说明

	一

组

织

领

导
(7分)
	1、组织领导机构
	学院把毕业生就业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成立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书记或院长任组长，有健全的就业中心组成成员。
	2
	
	以学校文件为依据。

	
	2、确定专职就业辅导员
	学院确定一名专职就业辅导员，具体承担学院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等事宜，连续工作2年以上。
	3
	
	以学校文件和学院上报名单为依据

	
	
	学院确定一名专职辅导员，连续工作2年。
	2
	
	

	
	
	学院每年调整一名就业辅导员。
	1
	
	

	
	3、召开就业工作动员会
	新学年初（9月底前）组织召开应届毕业生就业工作动员大会，分析就业形势，安排、部署就业工作。无院领导参会，扣1分。
	2
	
	以就业办审核盖章的《就业工作动员会登记表》为依据。

	二

工

作

研

究

(11分)
	4、学院从事就业工作人员发表就业工作论文
	发表有关就业工作的论文2篇或2篇以上。
	3
	
	以正式刊物原件为依据，且学院就业工作人员为第一作者。 

	
	
	发表有关就业工作的论文1篇。
	1.5
	
	

	
	
	没有发表就业工作方面的论文。
	0
	
	

	
	5、开展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
	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是撰写毕业生年度就业质量报告的依据。学院应于毕业生毕业年度的十一月份将调查问卷收回，有效调查问卷回收率（D）达到毕业生人数（升学人数除外）的60%以上。
	2
	
	以邮寄回的原始调查问卷及电子邮箱邮件为依据。

	
	
	50℅≤D＜60℅
	1.5
	
	

	
	
	40℅≤D＜50℅
	1
	
	

	
	
	30℅≤D＜40℅
	0.5
	
	

	
	
	D<30%
	0
	
	

	
	6、本学院毕业生年度就业质量报告
	对本年度学院毕业生就业状况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数据详实、分析透彻，形成可供学院和相关部门参考的高质量报告。
	2
	
	以就业办组织有关专家评审为依据。

	
	
	对本年度学院毕业生就业状况进行分析，并形成一般性的报告。
	1
	
	

	
	
	没有有关报告。
	0
	
	

	
	7、毕业生就业意向调研报告
	有深入地研究和分析，数据详实、分析透彻，并形成可供学院和相关部门参考的高质量报告。
	2
	
	以就业办组织有关专家评审为依据。

	
	
	进行简单分析，并形成一般性的报告。
	1
	
	

	
	
	没有有关报告。
	0
	
	

	
	8、用人单位跟踪调研报告
	有深入地研究和分析，数据详实、分析透彻，并形成可供学院和相关部门参考的高质量报告。
	2
	
	以就业办组织有关专家评审为依据。

	
	
	进行简单分析，并形成一般性的报告。
	1
	
	

	
	
	没有有关报告。
	0
	
	

	三
规

范

管

理

(15分)


	9、有年度就业工作计划、制度、总结
	各学院有年度就业工作计划、制度和年度就业工作总结，缺一项扣1分，扣完为止。
	2
	
	以学院文字材料为依据。

	
	10、按要求及时上报各种材料
	按要求及时上报各种材料，上报材料准确、规范。
	3
	
	以就业办工作记录档案为依据。

	
	
	凡不能及时上报材料或材料缺乏准确性和规范性者，每次扣0.3分，扣完为止。
	
	
	

	
	11、毕业生信息统计
	建立毕业生信息库（包括姓名、性别、专业、就业方式、生源地、联系电话、电子邮箱、QQ号码等），数据信息完整、准确。
	2
	
	以学院信息库数据为依据。

	
	
	建立毕业生信息库，但不完整，每缺一项扣0.5分,扣完为止。
	
	
	

	
	12、按要求参加就业工作有关会议
	按要求参加就业工作有关会议，不迟到早退。
	2
	
	以就业办会议记录为依据。

	
	
	不能按时参加就业工作会议，有迟到或不到情况者，每次扣0.2分。
	
	
	

	
	13、协议书规范管理
	毕业生就业协议书实行规范化管理，毕业生本人签字领取。
	3
	
	以就业办审核登记和查看原始登记资料为依据。

	
	
	毕业生就业协议书有代领现象者，每人次扣0.1分。
	
	
	

	
	
	将升学毕业生的就业协议书交回就业办，每缺1份扣0.1分。
	
	
	

	
	14、报到证规范管理
	对就业报到证实行规范化管理，办理领取手续时，须进行造册登记，并由毕业生本人签字领取。
	3
	
	查看原始签字登记手续。

	
	
	毕业生初次派遣、择业期内的改派手续，实行登记制度，但不规范。
	1.5
	
	

	四
就

业

创

业

指

导

(11分)
	15、组织开展创业活动
	建立校内外创业见习基地；参加创业设计竞赛；开展丰富多彩的创业活动。第一名3分，每落后一名减0.1分。
	3
	
	以校团委年度考核结果为依据。

	
	16、校外成功人士举办就业创业指导报告会情况
	聘请校友、专家或企业代表等校外人员面向大学生开展具有特色的就业创业报告会，每年至少2次，每举办一次1.5分。
	3
	
	以就业办审核过的《毕业生就业讲座或报告会登记表》为依据。

	
	17、学院就业中心举办就业创业指导讲座情况
	学院就业指导中心老师面向毕业生开展就业创业形势、政策、技巧、相关操作流程等方面的讲座，每年至少5次，每少一次扣1分；要求覆盖所有毕业班，每缺一个毕业班，扣0.2分；扣完为止 。
	5
	
	

	五

市

场

建

设

(11分)
	18、学院开展就业招聘活动
	每年每专业举办6家次以上（含6家次）。
	8
	
	以就业办审核过的《毕业生专场招聘会登记表》为依据。

	
	
	每年每专业举办4家次以上（含4家次）。
	6
	
	

	
	
	每年每专业举办2家次以上（含2家次）。
	4
	
	

	
	
	每年每专业举办1家次以上（含1家次）。
	2
	
	

	
	19、就业实习基地建设
	建立毕业生就业实习基地，每专业有5个以上，每少一个扣3/5x分(x为专业数)。
	3
	
	以双方正式合同为依据。

	
	
	没有毕业生就业实习基地。
	0
	
	

	六
工

作

实

绩

(45分)
	20、一次性就业率A
	A≥85℅
	15
	
	以毕业年度8月31日数据库为依据。

	
	
	80℅≤A＜85℅
	12
	
	

	
	
	75℅≤A＜80℅
	9
	
	

	
	
	70℅≤A＜75℅
	6
	
	

	
	
	65℅≤A＜70℅
	3
	
	

	
	
	A﹤65℅
	1
	
	

	
	21、年终就业率B
	B≥90℅
	15
	
	以毕业年度12月31日数据库为依据。

	
	
	85℅≤B＜90℅
	12
	
	

	
	
	80℅≤B＜85℅
	9
	
	

	
	
	75℅≤B＜80℅
	6
	
	

	
	
	70℅≤B＜75℅
	3
	
	

	
	
	B﹤70℅
	1
	
	

	
	22、签约率

C
	C≥40℅
	15
	
	以毕业年度12月31日数据库为依据。

	
	
	20℅≤C＜40℅
	12
	
	

	
	
	15℅≤C＜20℅
	9
	
	

	
	
	10℅≤C＜15℅
	6
	
	

	
	
	5℅≤C＜10℅
	3
	
	

	
	
	C﹤5℅
	1
	
	


另：学院就业工作人员有申请并形成成果的就业相关课题，按级别相应加分。校内课题每项加2分，省级课题每项加4分，国家级课题每项加6分。以科研鉴定成果或奖励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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